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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文旅融合发展则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本文以四川省会东县

G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系统剖析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的现实困境与

优化路径。研究发现，G村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与本土乡村文化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农户增收、

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主体协同不足、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村民主体地位弱

化、政府职能定位模糊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农文旅融合发展效能充分释放。为此，基于协同治理理论，

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突出村民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职能边界，推

动多方主体协同发力、优势互补，助力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全面振兴

的有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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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Village G in Huid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imbalanced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e-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Village G has achieved 
certain effects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ctivating rural vitality by developing new inte-
grated form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takeholder coordination, imperfect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s, weak villagers’ 
subject status and vague government function orientation restri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ffi-
ciency.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build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tern, improve the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highlight villagers’ dominant position and clarify 
government functions, so as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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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农村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道

路上的最大短板[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艰巨任务。

农村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和挑战[2]。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农文旅融合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通过整合农业资

源、乡土文化与旅游体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3]。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乡村在推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与发展，比如本文的调查对象四川省会东县 G 村，该村立足于近年来

蓝莓产业的发展，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坚持“电商 + 文旅 + 产业”的发展模式，推进产业进一步发

展。当地依托蓝莓产业，发展集“蓝莓采摘游、蓝莓销售、蓝莓文化体验”三者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

态。同时，依托当地特色农村生活，积极开展“乡村稻田音乐节”“火把节演唱会”等相关活动，吸引了

大量游客的到来，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有效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的协同发展目标。 
但是，由于 G 村农文旅融合产业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协同治理体系，各主体基于

自身身份属性与价值目标，呈现出明显的利益分化特征。在推进“产业 + 旅游”的过程中，各主体之间

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村民与企业之间、村委会与上级政府之间均存在巨大的矛盾，村民、村委会、

上级政府、企业等各主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基于此，本文依托于协同治理等理论，以四川省

会东县 G 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研究对象，深入拆解该村在农文旅融合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不协调

的具体表现和冲突的内在逻辑，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为解决当前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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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多元主体参与不协调的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 

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学和治理理论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复合型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

开放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之间通过自主协作、平等协商、资源共享与规则共建，以此来形成一

个有序化、自组织化的治理结构，进而来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治理效能最优化[4]。该理论以协同

学的支配原理与自组织原理为底层逻辑，以治理理论的多元主体、网络互动、自主自治为核心框架，强

调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内在规律，主张打破过去政府单一主体的管控模式，主张构建政府、市场、

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同、平等互动的治理格局。 
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而是

扩展至企业、社会组织、村集体、村民等多元主体，各类主体凭借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参与到公共事务的

管理中来，以此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参与结构；二是主体关系协同化，多元主体以信任为基础、以共

识为纽带、以利益为联结，开展自主协商、资源交换与分工协作，进而来摆脱科层制下层级管控与单向

命令的模式，实现平等互动、互补共生；三是运行机制自组织化，治理过程依赖系统内部子系统的自主

联动与自我调节，依靠主体间自发协作形成有序结构，强调自组织网络的自主性、相对独立性与自我管

理能力，以此来减少外部强制干预；四是治理规则共识化，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博弈形成共同认可的行为

规范与利益分配规则，以共同规则来维系协同秩序，以制度化共识来保障治理持续稳定运行[4]。 
将协同治理理论应用于农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领域，能够为破解多元主体参与失衡问题提供系统性

理论指引[5]。农文旅融合本身是一个涉及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多方主体的开放复杂系统，各主

体在资源禀赋、利益诉求、行为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极易出现协作松

散、利益失衡、参与不足、权责不清等无序状态。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通过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健全利益联结、畅通沟通机制、强化共识规则，能够推动分散、独立的主体行为转向协同化、有序化的

集体行动，进而来充分激发政府、市场、社会与村民等各主体优势，形成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融合发展格局，最终实现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增效。 

2.2. 本文的分析框架构建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本文通过构建“主体互动–利益协调–治理效能”的整体性分析框

架，以此来系统分析当前 G 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的内在逻辑。在主体互动

层面，通过分析当前 G 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上级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四类主体之间协

同的具体情况，以此来探究各主体在协同过程中存在的联结薄弱、信息孤岛、村民边缘化等结构性问题；

在利益协调层面，围绕 G 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各主体因利益冲突而存在的利益联结机制、分

配公平性、冲突化解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综合分析当前 G 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在收

益分配、成本分担、风险共担等方面存在的矛盾与不足；在治理效能层面，通过结合村民参与度、对于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满意度、利益分配公平感等现实指标，来综合评估当前 G 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各

主体之间协同治理的实际效果，从而来为后面的优化路径的探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必要的现实支撑。 

3. 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的表现 

基于经济人假设，各主体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参与到与其利益相关的领域[6]。在推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各主体同样是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参与到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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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来。但是，由于各主体在利益追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使得各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因为利益冲突

的矛盾而出现参与失衡现象。同时，由于各主体在掌握的资源方面的差异，使得各主体彼此之间存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各主体在农文旅发展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掌握信

息较多的主体会在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从其它主体的利益往往会受到影响。具体

表现如下。 

3.1. 各参与主体协同不足，资源整合效率低下 

推进协同治理的基础是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结，而 G 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

互动网络存在明显的缺陷。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主体和多个

领域。但目前 G 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一个有机协同的整体。一方面，政府内部各有

关部门之间职能较为分散、权责交叉，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容易出现政策碎片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的机制，彼此之间存在信息传递不畅、

资源共享不足等问题。G 村的农文旅项目是由县政府进行引进，企业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推进产业

发展的。但这两个主体通常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从而使得它们之间因缺乏有效的沟通而难以实现

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参与。最终使得各主体在推进农文旅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各自为政的风险，难以形成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合力。 

3.2. 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利益协调分配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的核心纽带。G 村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的

根本原因在于各主体之间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在整个农文旅融合过程中，政府部门是为了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参与进来；企业是为了依托农村的特色资源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参与其中；

农民则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参与进来。各主体正是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而参与到农文旅项目中来。但是，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且各主体的利益在整个分配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就使

得各主体因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使得各主体参与的协同性不佳。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各主体之间存

在的信息差等因素，并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过程中也未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如村民作为利益主

体之一的合理收益诉求，最终导致各方利益难以有效协调，在具体的过程中彼此参与不协调。 

3.3. 村民参与意愿偏低，主体地位未充分体现 

村民作为农村的主体，本应该在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

共同影响，使得村民在整个农文旅发展过程中参与度相对其它主体偏低。一方面，从村民的能力层面看，

部分村民受传统文化、自身能力和市场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缺乏主动参与项目规划、运营管理、市场营

销等环节的能力，多是被动地参与到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来。另一方面，从参与渠道层面看，由

于现有的参与机制不完善，村务公开等制度落实不到位，村民无法及时有效的参与其中，最终只能被动

参与到相关工作中。由于农民在整个过程中多是被动参与，因此使得农民在整个参与过程中积极性不强。

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 

3.4. 政府角色定位模糊，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 

在 G 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协同治理的引导者，其职能定

位直接影响治理效能。农文旅的相关产业均是由政府引进，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事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

有效开展相关工作。但是政府在具体的工作中存在错位、越位、缺位的情况，如过多干预企业工作或利

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在于政府在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中自身定位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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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转变不彻底，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可能存在政绩观偏差的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仍习惯于过去

利用行政手段推进农村发展的思路，忽视了市场机制在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政府在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服务与管理能力滞后的情况，在政策支持、市场监管等方面供

给不足，对企业运营、资源保护等方面存在缺乏全过程、规范化监管的情况，从而导致各主体在参与过

程中存在秩序混乱的情况。 

4. 优化农文旅融合多元主体参与的对策建议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农文旅融合应坚持以农为基、以文为魂、以旅为

体，走链式融合、螺旋式创新的发展路径[7]。G 村立足当地乡村的特色资源，各相关主体统筹协调，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事业提质增效。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仍存在许多挑

战。比如，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导致各主体之间彼此协同动力不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信息

壁垒明显，导致资源整合效率不高；村民参与意愿不高、参与能力不足；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服务与

监管的职能定位不清晰。针对这些问题，需统筹各主体的相关利益需求，立足于 G 村当前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实际情况，理顺各主体的权责，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推进各主体协同来破解当前发展瓶颈，以

此来提升 G 村当前农文旅融合发展实际成果。 

4.1.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提升资源整合利用效率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开放系统的有序运行依赖于多元主体的网络化互动与协同合作，通过主体间资

源共享、联合行动推动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典型的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联动的复杂

治理系统，唯有破除主体壁垒、实现协同联动，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效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过程是一个多主体协同的过程，但是由于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信息差等，从而使得各主体之间产

生壁垒，从而难以实现协同推进农文旅事业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强化相互协同，形成各主体之间协

同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格局，对于推进 G 村农文旅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以上级政府为引

领，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统筹协调机制，由上级政府牵头，整合村集体、企业、村民等多方力量，统一

规划、统筹资源、协调推进。其次，在上级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搭建信息共享与沟通平台，利用大数据平

台来打通政策传递、项目信息、市场需求、民意表达等沟通渠道，以此来实现资源互通、信息对称的目

标。最后，要明确各主体定位，充分发挥各主体优势，在上级政府的统筹领导下，推动政府引导、企业运

作、村集体组织、村民参与的良性互动，形成权责清晰、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发展模式，以此来实现 G
村农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4.2. 建立健全各主体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夯实协同治理基础 

协同治理理论指出，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是维系主体合作、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协同共

治的核心前提，序参数的形成与稳定运行依赖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均衡化。各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目标而参与到农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事业之中来。同样，也正是由于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偏差，才

使得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基础被打破。因此，构建公平合理、共享共赢的利益分配体系，是当前推动 G 村

各主体协同参与到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来的关键一环。首先，要不断完善制度化利益联结模式，通过

推广土地入股等机制，让村民共享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成果。其次，通过明确各方权责关系，通过达

成正式合同等形式，进一步规范成本分担、收益分配、风险承担、退出机制等关键内容，让各主体可以

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来。最后，通过建立专门的利益协调机构，及时化

解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来进一步增强各主体间信任与合作的稳定性，最终实现各主

体之间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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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强化村民主体地位，提高村民参与能力与水平建设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村民作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

的核心主体，是自组织运行的重要基础，其有效参与是提升乡村治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关键。村民作为

农村发展的主体，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当前，G 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村民参与

意愿和能力不强的情况。因此，要不断激发村民参与意愿，提升村民参与能力，让村民在农文旅融合发

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不断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完善村民议事会、村务公开、项目公示等制

度，保障村民对于农文旅事业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决策权。其次，要加强针对性培训，围绕产业运营、市

场营销等内容对村民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最后，要强化村民的组织化参与，

在村委会的统筹下，依托村集体、合作社等载体，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让村民从过去的“被动参与”

向“主动共建”转变，让村民真正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4.4.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监管与服务职能建设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多元共治的过程中不再是单一的管控者，而应承担起规则制定、统筹引

领、公共服务与过程监管等角色，通过适度引导与有效保障来推动自组织网络稳定运行。在整个农文

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应立足于当前农文旅融合发展实际情况，积极转变

职能，从过去的“管理者”向“引导者、服务者、监管者”转变，以此来更好适应 G 村农文旅事业融

合发展的需要。首先，政府要厘清政企、政村边界，减少对市场环节的过度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政府要不断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支持，通过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资金扶持等保障体系，为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再次，政府要健全全过程监管机

制，加强对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资源保护、市场秩序的规范与监督，避免因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而对

环境、资源等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最后，政府要聚焦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持

续优化政务服务供给，强化各主体之间的权益保障与矛盾化解，为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内

外部环境。 

5. 总结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四川省会东县 G 村依托蓝莓

产业与当地独特的乡村文化，积极打造“电商 + 文旅 + 产业”的发展新业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效果。但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多元主体参与失衡的情况。G 村在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在主体互动网络、利益协调分配、村民参与、政府职能等方面仍然

存在明显短板，多元主体参与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为有效破解 G 村当前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多元主体协

同不足、联动不畅等问题，需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基于“主体互动–利益协调–治理效

能”的分析框架，通过持续完善各主体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协同网络、不断建立健全各主体之间

的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强化村民主体地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此来构建多方有序参与，彼此之间权

责清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治理格局。首先，通过推动各主体之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进农

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其次，通过不断强化村民主体地位来激活其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村民在农文旅融

合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最后，持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服务与监管职能，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提

供稳定的环境。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推动农文旅领域多元主

体协同共治，既是调和农村发展矛盾、激活内生动能的有效途径，也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夯实农业农

村现代化根基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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